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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旨在向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提议，将琼·鲍尔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和皮埃尔·庞绍先生（瑞士）分别担任产权组织申诉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延长，自2025年10月12日生效。
	产权组织申诉委员会[footnoteRef:2]是一个有工作人员参加的行政机构，由总干事建立，目的是在工作人员、退职工作人员或已故工作人员的适格受益人对工作人员条例11.4（“正式争端解决”）所述决定或工作人员细则10.1.2所述纪律性决定提出上诉时，对其提供咨询建议。 [2:  	见工作人员条例11.5。] 

	根据工作人员细则11.5.1，产权组织申诉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干事与工作人员理事会磋商后提出建议人选，再由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指定，任期五年。该任期可延长一次。
	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指定鲍尔斯女士任产权组织申诉委员会主席，庞绍先生任副主席，2020年10月12日生效。[footnoteRef:3] [3:  	见文件WO/CC/78/2和WO/CC/78/5。] 

	鲍尔斯女士和庞绍先生的任期将于2025年10月11日结束。两人均表示，愿意按照与最初五年任期相同的条款和条件接受任期延长。
	根据工作人员细则11.5.1(b)(1)，已就鲍尔斯女士和庞绍先生延长任期咨询了工作人员理事会。工作人员理事会就此提交了意见，未对提议表示反对。
	请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延长下列人选担任下列职务，任期自2025年10月12日起五年：
(i) 琼·鲍尔斯女士任产权组织申诉委员会主席，
(ii) 皮埃尔·庞绍先生任产权组织申诉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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